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55號

聲  請  人  丘翔龍

訴訟代理人  丘瀚文律師

相  對  人  上吉生貿易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廖鑒鈞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裁定公司解散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代表公司之股東，如為自己或他人與公司為買賣、借貸或

其他法律行為時，不得同時為公司之代表，公司法第108條

第4項準用同法第59條有明文規定，此即雙方代表之禁止，

而民法第106條亦有相同之規定。次按法人之代表人，在民

法上固非所謂法定代理人，在民事訴訟法上，則視作法定代

理人，適用關於法定代理之規定。又按政府或法人為股東

時，得當選為董事或監察人。但須指定自然人代表行使職

務，公司法第27條第1項，亦有明文。查相對人上吉生貿易

有限公司董事為丘翔龍（見原證１），則丘翔龍既為相對人

代表人，又為本件聲請人，有違禁止雙方代表之規定，依前

揭規定，應以不執行業務之股東即上吉展有限公司為相對人

公司之法定代理人。而法人當選為董事應指定自然人代表行

使職務，而上吉展有限公司代表人為廖鑒鈞（見原證2），

是本件以廖鑒鈞擔任相對人公司法定代理人，合先敘明。

二、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於民國107年7月30日設立登記，股東

為聲請人及上吉展有限公司（下稱上吉展公司，代表人廖鑒

鈞）。相對人於112年1月至5月間開始大量虧損，導致營運

困難，按廖鑒鈞製作之公司內帳，112年1月至5月間已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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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臺幣（下同）109,124元；相對人自112年9月1日起已暫停

營業，迄今無收入，現況無經營；且股東丘翔龍與廖鑒鈞均

有解散意願，廖鑒鈞提議解散，由丘翔龍自行經營相對人之

品牌「有製青年」，或購入上吉展公司股份後繼續經營；股

東丘翔龍與廖鑒鈞間有衝突，無互信關係，廖鑒鈞從111年9

月自行調整分配利潤計算，減少丘翔龍金額，於112年1月逕

行將丘翔龍薪資歸零；上吉展公司宣佈終止經營相對人，不

再販售相對人之品牌「有製青年」商品。綜上，相對人經營

有顯著困難，為此依公司法第11條第1項之規定，聲請裁定

准予相對人解散等語。

三、相對人意見略以:因丘翔龍於112年9月將有營利之品牌「有

製青年」、「好油聚集地」轉為自己財產，才導致相對人沒

辦法營運。是丘翔龍自行停止營運項目，只要丘翔龍重啟營

利品牌，相對人可以繼續營運；上吉展公司沒有協助相對

人，不代表相對人沒有辦法繼續營運，聲請人是執行股東，

沒有上吉展公司協助，依然可以營運。其有與丘翔龍討論如

何轉交供應商及客戶資料，其不再協助，將業務交給丘翔龍

經營相對人；丘翔龍可以繼續獨立經營相對人，只是交接事

項要經過股東討論。丘翔龍故意讓相對人無法營運，時間一

長才想要解散，逃避相對人積欠其廠商墊款、營運資金的墊

付費用。其希望丘翔龍繼續經營相對人，清償相對人欠款，

其繼續擔任股東，不再參與經營。還是有客人希望購買相對

人品牌之商品。就算丘翔龍不再經營相對人，仍有原證8的

事項需要討論，如客戶保固等涉及商譽，應該先討論。相對

人之經營、解散或退股，都應該由其與丘翔龍討論，而非聲

請由法院裁定解散等語。

四、本院之判斷：

　㈠聲請人主張其為相對人之股東，有相對人公司變更登記表

（見原證4）在卷可稽，則聲請人得依公司法第11條第1項規

定聲請裁定解散相對人，合先敘明。

　㈡按公司之經營，有顯著困難或重大損害時，法院得據股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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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請，於徵詢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中央主管機關意見，並通

知公司提出答辯後，裁定解散，公司法第11條第1項定有明

文。公司法第11條第1項所謂公司之經營，有顯著困難者，

係指公司設立登記後，開始營業，在經營中有業務不能展開

之原因，如再繼續經營，將導致難以彌補之虧損的情形而

言。又公司法為尊重私人經營企業之自由，以經股東同意或

股東會決議而解散為原則，由法院裁定解散公司為例外，故

由法院裁定解散公司應慎重為之。此觀之公司法第11條所列

要件中，除須「公司之經營，有顯著困難或重大損害」之

「顯著」及「重大」嚴格要件外，更要求法院為解散裁定前

須「徵詢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中央主管機關意見」，即彰顯

由法院裁定解散公司係於廣納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中央主管

機關意見後，並經判斷公司經營確有顯著困難或重大損害之

情事，始得裁定准予解散。次按公司法第11條第1項所謂公

司之經營，有顯著困難云者，係指公司於設立登記後，開始

營業，在經營中有業務不能開展之原因。如再繼續經營，必

導致不能彌補之虧損之情形而言。若公司於設立登記後，滿

6個月尚未開始營業，或開始營業後自行停止營業6個月以上

者，則為中央主管機關依公司法第10條第1款規定命令解散

之問題，非同法第11條第1項法院裁定解散之原因（最高法

院76年度台抗第274號裁判意旨參照）。

　㈢經查，聲請人主張相對人於112年1月至5月間已虧損109,124

元，導致營運困難云云，據其提出之內帳顯示，112年1月至

5月業績分別為192,333元、277,224元、141,884元、177,35

3元、107,439元，112年2月尚有盈餘35,552元（見本院卷第

27頁），顯示相對人並非全無營業收入，另相對人表示有

「有製青年」、「好油聚集地」等品牌有營利等語，是僅由

內帳，尚無從確認相對人資產情形，是相對人縱然一時入帳

低於開銷，未必等同已然陷於經營困難。相對人目前雖係因

故停業，然其日後若予恢復經營，仍有待衡其資產負債，非

必然陷於業務不能開展，如繼續經營必然導致重大虧損之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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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聲請人提出之資料，並不足佐證相對人在經營中有業務

不能開展之原因，如再繼續經營，必然導致不能彌補之虧

損。

　㈣聲請人另主張股東丘翔龍與廖鑒鈞均有解散意願，股東丘翔

龍與廖鑒鈞間有衝突，無互信關係，難以期待未來營運轉好

云云。廖鑒鈞則陳稱:相對人的經營、解散或股東退股都可

以討論，應由股東討論，而非聲請法院裁定解散等語。由聲

請人提出其與廖鑒鈞對話紀錄（見原證8），廖鑒鈞於112年

4月7日向丘翔龍提出，應先確認:品牌是否繼續營運，如繼

續要交接，新採購是否繼續，保固如何分配，存貨及寄修移

送，舊客戶採購分配，退夥交接清算等事項，俱屬公司治理

之範疇，顯見相對人經營尚有相關事務需討論，如股東均同

意解散相對人，為尊重私人經營企業之自由，應以股東同意

或股東會決議而解散為原則，有待股東間就相關權利義務事

項討論後而決之，非逕聲請法院裁定解散。股東間有紛爭而

喪失互信基礎與公司之經營是否有顯著困難分屬二事，股東

間縱有意見不合，亦不得逕認為公司經營有顯著困難，而應

就公司之整體營運及業務之進行予以考量，以達企業維持之

目的及穩定。股東間如有意見不合，應循公司法相關規定參

與以影響公司經營行為，或若認公司經營情形與其期待不

符，亦得脫退不再任公司股東，尚難以股東間意見相左，無

法達成共識，即逕認公司經營有顯著困難之情形。

　㈤本院依公司法第11條第1項規定，徵詢主管機關、目的事業

中央主管機關之意見，經濟部函覆稱：相對人主管機關為臺

中市政府，其所營事業無應經許可事業，依公司法無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其無法就本案表示意見等語（見本院卷第55至

56頁）；臺中市政府函覆稱：相對人自112年9月1日起至113

年8月31日停止營業在案，尚無違反公司登記相關規定。關

於該公司是否有顯著困難或重大損害無意見等語（見本院卷

第51至52、95頁）。按公司法第11條裁定解散之規定，乃專

為經營中之公司而設，必公司經營中有顯著困難或重大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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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原因，法院方得依少數股東之聲請，介入公司經營而為是

否准予裁定解散之審查，準此，已依相關規定辦理停止營業

之公司，即非經營中之公司，自無公司法第11條規定之適

用。相對人業於112年9月1日起停止營業至113年8月31日

（見原證6），復於113年9月1日起停止營業至114年8月31日

為止（見本院卷第115至116頁），已非經營中之公司，是依

上開說明，本院無由審查相對人有無經營中顯著困難或重大

損害之原因，遑論依公司法第11條之規定，就業已依法停止

營業相對人為裁定解散。

　㈥綜上所述，本件聲請人依公司法第11條第1項規定聲請裁定

解散相對人，於法未合，不應准許。

五、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3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陳僑舫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

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3　　日

                                書記官　黃俞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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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55號
聲  請  人  丘翔龍
訴訟代理人  丘瀚文律師
相  對  人  上吉生貿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廖鑒鈞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裁定公司解散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代表公司之股東，如為自己或他人與公司為買賣、借貸或其他法律行為時，不得同時為公司之代表，公司法第108條第4項準用同法第59條有明文規定，此即雙方代表之禁止，而民法第106條亦有相同之規定。次按法人之代表人，在民法上固非所謂法定代理人，在民事訴訟法上，則視作法定代理人，適用關於法定代理之規定。又按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得當選為董事或監察人。但須指定自然人代表行使職務，公司法第27條第1項，亦有明文。查相對人上吉生貿易有限公司董事為丘翔龍（見原證１），則丘翔龍既為相對人代表人，又為本件聲請人，有違禁止雙方代表之規定，依前揭規定，應以不執行業務之股東即上吉展有限公司為相對人公司之法定代理人。而法人當選為董事應指定自然人代表行使職務，而上吉展有限公司代表人為廖鑒鈞（見原證2），是本件以廖鑒鈞擔任相對人公司法定代理人，合先敘明。
二、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於民國107年7月30日設立登記，股東為聲請人及上吉展有限公司（下稱上吉展公司，代表人廖鑒鈞）。相對人於112年1月至5月間開始大量虧損，導致營運困難，按廖鑒鈞製作之公司內帳，112年1月至5月間已虧損新臺幣（下同）109,124元；相對人自112年9月1日起已暫停營業，迄今無收入，現況無經營；且股東丘翔龍與廖鑒鈞均有解散意願，廖鑒鈞提議解散，由丘翔龍自行經營相對人之品牌「有製青年」，或購入上吉展公司股份後繼續經營；股東丘翔龍與廖鑒鈞間有衝突，無互信關係，廖鑒鈞從111年9月自行調整分配利潤計算，減少丘翔龍金額，於112年1月逕行將丘翔龍薪資歸零；上吉展公司宣佈終止經營相對人，不再販售相對人之品牌「有製青年」商品。綜上，相對人經營有顯著困難，為此依公司法第11條第1項之規定，聲請裁定准予相對人解散等語。
三、相對人意見略以:因丘翔龍於112年9月將有營利之品牌「有製青年」、「好油聚集地」轉為自己財產，才導致相對人沒辦法營運。是丘翔龍自行停止營運項目，只要丘翔龍重啟營利品牌，相對人可以繼續營運；上吉展公司沒有協助相對人，不代表相對人沒有辦法繼續營運，聲請人是執行股東，沒有上吉展公司協助，依然可以營運。其有與丘翔龍討論如何轉交供應商及客戶資料，其不再協助，將業務交給丘翔龍經營相對人；丘翔龍可以繼續獨立經營相對人，只是交接事項要經過股東討論。丘翔龍故意讓相對人無法營運，時間一長才想要解散，逃避相對人積欠其廠商墊款、營運資金的墊付費用。其希望丘翔龍繼續經營相對人，清償相對人欠款，其繼續擔任股東，不再參與經營。還是有客人希望購買相對人品牌之商品。就算丘翔龍不再經營相對人，仍有原證8的事項需要討論，如客戶保固等涉及商譽，應該先討論。相對人之經營、解散或退股，都應該由其與丘翔龍討論，而非聲請由法院裁定解散等語。
四、本院之判斷：
　㈠聲請人主張其為相對人之股東，有相對人公司變更登記表（見原證4）在卷可稽，則聲請人得依公司法第11條第1項規定聲請裁定解散相對人，合先敘明。
　㈡按公司之經營，有顯著困難或重大損害時，法院得據股東之聲請，於徵詢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中央主管機關意見，並通知公司提出答辯後，裁定解散，公司法第11條第1項定有明文。公司法第11條第1項所謂公司之經營，有顯著困難者，係指公司設立登記後，開始營業，在經營中有業務不能展開之原因，如再繼續經營，將導致難以彌補之虧損的情形而言。又公司法為尊重私人經營企業之自由，以經股東同意或股東會決議而解散為原則，由法院裁定解散公司為例外，故由法院裁定解散公司應慎重為之。此觀之公司法第11條所列要件中，除須「公司之經營，有顯著困難或重大損害」之「顯著」及「重大」嚴格要件外，更要求法院為解散裁定前須「徵詢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中央主管機關意見」，即彰顯由法院裁定解散公司係於廣納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中央主管機關意見後，並經判斷公司經營確有顯著困難或重大損害之情事，始得裁定准予解散。次按公司法第11條第1項所謂公司之經營，有顯著困難云者，係指公司於設立登記後，開始營業，在經營中有業務不能開展之原因。如再繼續經營，必導致不能彌補之虧損之情形而言。若公司於設立登記後，滿6個月尚未開始營業，或開始營業後自行停止營業6個月以上者，則為中央主管機關依公司法第10條第1款規定命令解散之問題，非同法第11條第1項法院裁定解散之原因（最高法院76年度台抗第274號裁判意旨參照）。
　㈢經查，聲請人主張相對人於112年1月至5月間已虧損109,124元，導致營運困難云云，據其提出之內帳顯示，112年1月至5月業績分別為192,333元、277,224元、141,884元、177,353元、107,439元，112年2月尚有盈餘35,552元（見本院卷第27頁），顯示相對人並非全無營業收入，另相對人表示有「有製青年」、「好油聚集地」等品牌有營利等語，是僅由內帳，尚無從確認相對人資產情形，是相對人縱然一時入帳低於開銷，未必等同已然陷於經營困難。相對人目前雖係因故停業，然其日後若予恢復經營，仍有待衡其資產負債，非必然陷於業務不能開展，如繼續經營必然導致重大虧損之窘境。聲請人提出之資料，並不足佐證相對人在經營中有業務不能開展之原因，如再繼續經營，必然導致不能彌補之虧損。
　㈣聲請人另主張股東丘翔龍與廖鑒鈞均有解散意願，股東丘翔龍與廖鑒鈞間有衝突，無互信關係，難以期待未來營運轉好云云。廖鑒鈞則陳稱:相對人的經營、解散或股東退股都可以討論，應由股東討論，而非聲請法院裁定解散等語。由聲請人提出其與廖鑒鈞對話紀錄（見原證8），廖鑒鈞於112年4月7日向丘翔龍提出，應先確認:品牌是否繼續營運，如繼續要交接，新採購是否繼續，保固如何分配，存貨及寄修移送，舊客戶採購分配，退夥交接清算等事項，俱屬公司治理之範疇，顯見相對人經營尚有相關事務需討論，如股東均同意解散相對人，為尊重私人經營企業之自由，應以股東同意或股東會決議而解散為原則，有待股東間就相關權利義務事項討論後而決之，非逕聲請法院裁定解散。股東間有紛爭而喪失互信基礎與公司之經營是否有顯著困難分屬二事，股東間縱有意見不合，亦不得逕認為公司經營有顯著困難，而應就公司之整體營運及業務之進行予以考量，以達企業維持之目的及穩定。股東間如有意見不合，應循公司法相關規定參與以影響公司經營行為，或若認公司經營情形與其期待不符，亦得脫退不再任公司股東，尚難以股東間意見相左，無法達成共識，即逕認公司經營有顯著困難之情形。
　㈤本院依公司法第11條第1項規定，徵詢主管機關、目的事業中央主管機關之意見，經濟部函覆稱：相對人主管機關為臺中市政府，其所營事業無應經許可事業，依公司法無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其無法就本案表示意見等語（見本院卷第55至56頁）；臺中市政府函覆稱：相對人自112年9月1日起至113年8月31日停止營業在案，尚無違反公司登記相關規定。關於該公司是否有顯著困難或重大損害無意見等語（見本院卷第51至52、95頁）。按公司法第11條裁定解散之規定，乃專為經營中之公司而設，必公司經營中有顯著困難或重大損害之原因，法院方得依少數股東之聲請，介入公司經營而為是否准予裁定解散之審查，準此，已依相關規定辦理停止營業之公司，即非經營中之公司，自無公司法第11條規定之適用。相對人業於112年9月1日起停止營業至113年8月31日（見原證6），復於113年9月1日起停止營業至114年8月31日為止（見本院卷第115至116頁），已非經營中之公司，是依上開說明，本院無由審查相對人有無經營中顯著困難或重大損害之原因，遑論依公司法第11條之規定，就業已依法停止營業相對人為裁定解散。
　㈥綜上所述，本件聲請人依公司法第11條第1項規定聲請裁定解散相對人，於法未合，不應准許。
五、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3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陳僑舫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3　　日
                                書記官　黃俞婷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55號
聲  請  人  丘翔龍
訴訟代理人  丘瀚文律師
相  對  人  上吉生貿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廖鑒鈞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裁定公司解散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代表公司之股東，如為自己或他人與公司為買賣、借貸或
    其他法律行為時，不得同時為公司之代表，公司法第108條
    第4項準用同法第59條有明文規定，此即雙方代表之禁止，
    而民法第106條亦有相同之規定。次按法人之代表人，在民
    法上固非所謂法定代理人，在民事訴訟法上，則視作法定代
    理人，適用關於法定代理之規定。又按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
    ，得當選為董事或監察人。但須指定自然人代表行使職務，
    公司法第27條第1項，亦有明文。查相對人上吉生貿易有限
    公司董事為丘翔龍（見原證１），則丘翔龍既為相對人代表
    人，又為本件聲請人，有違禁止雙方代表之規定，依前揭規
    定，應以不執行業務之股東即上吉展有限公司為相對人公司
    之法定代理人。而法人當選為董事應指定自然人代表行使職
    務，而上吉展有限公司代表人為廖鑒鈞（見原證2），是本
    件以廖鑒鈞擔任相對人公司法定代理人，合先敘明。
二、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於民國107年7月30日設立登記，股東
    為聲請人及上吉展有限公司（下稱上吉展公司，代表人廖鑒
    鈞）。相對人於112年1月至5月間開始大量虧損，導致營運
    困難，按廖鑒鈞製作之公司內帳，112年1月至5月間已虧損
    新臺幣（下同）109,124元；相對人自112年9月1日起已暫停
    營業，迄今無收入，現況無經營；且股東丘翔龍與廖鑒鈞均
    有解散意願，廖鑒鈞提議解散，由丘翔龍自行經營相對人之
    品牌「有製青年」，或購入上吉展公司股份後繼續經營；股
    東丘翔龍與廖鑒鈞間有衝突，無互信關係，廖鑒鈞從111年9
    月自行調整分配利潤計算，減少丘翔龍金額，於112年1月逕
    行將丘翔龍薪資歸零；上吉展公司宣佈終止經營相對人，不
    再販售相對人之品牌「有製青年」商品。綜上，相對人經營
    有顯著困難，為此依公司法第11條第1項之規定，聲請裁定
    准予相對人解散等語。
三、相對人意見略以:因丘翔龍於112年9月將有營利之品牌「有
    製青年」、「好油聚集地」轉為自己財產，才導致相對人沒
    辦法營運。是丘翔龍自行停止營運項目，只要丘翔龍重啟營
    利品牌，相對人可以繼續營運；上吉展公司沒有協助相對人
    ，不代表相對人沒有辦法繼續營運，聲請人是執行股東，沒
    有上吉展公司協助，依然可以營運。其有與丘翔龍討論如何
    轉交供應商及客戶資料，其不再協助，將業務交給丘翔龍經
    營相對人；丘翔龍可以繼續獨立經營相對人，只是交接事項
    要經過股東討論。丘翔龍故意讓相對人無法營運，時間一長
    才想要解散，逃避相對人積欠其廠商墊款、營運資金的墊付
    費用。其希望丘翔龍繼續經營相對人，清償相對人欠款，其
    繼續擔任股東，不再參與經營。還是有客人希望購買相對人
    品牌之商品。就算丘翔龍不再經營相對人，仍有原證8的事
    項需要討論，如客戶保固等涉及商譽，應該先討論。相對人
    之經營、解散或退股，都應該由其與丘翔龍討論，而非聲請
    由法院裁定解散等語。
四、本院之判斷：
　㈠聲請人主張其為相對人之股東，有相對人公司變更登記表（
    見原證4）在卷可稽，則聲請人得依公司法第11條第1項規定
    聲請裁定解散相對人，合先敘明。
　㈡按公司之經營，有顯著困難或重大損害時，法院得據股東之
    聲請，於徵詢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中央主管機關意見，並通
    知公司提出答辯後，裁定解散，公司法第11條第1項定有明
    文。公司法第11條第1項所謂公司之經營，有顯著困難者，
    係指公司設立登記後，開始營業，在經營中有業務不能展開
    之原因，如再繼續經營，將導致難以彌補之虧損的情形而言
    。又公司法為尊重私人經營企業之自由，以經股東同意或股
    東會決議而解散為原則，由法院裁定解散公司為例外，故由
    法院裁定解散公司應慎重為之。此觀之公司法第11條所列要
    件中，除須「公司之經營，有顯著困難或重大損害」之「顯
    著」及「重大」嚴格要件外，更要求法院為解散裁定前須「
    徵詢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中央主管機關意見」，即彰顯由法
    院裁定解散公司係於廣納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中央主管機關
    意見後，並經判斷公司經營確有顯著困難或重大損害之情事
    ，始得裁定准予解散。次按公司法第11條第1項所謂公司之
    經營，有顯著困難云者，係指公司於設立登記後，開始營業
    ，在經營中有業務不能開展之原因。如再繼續經營，必導致
    不能彌補之虧損之情形而言。若公司於設立登記後，滿6個
    月尚未開始營業，或開始營業後自行停止營業6個月以上者
    ，則為中央主管機關依公司法第10條第1款規定命令解散之
    問題，非同法第11條第1項法院裁定解散之原因（最高法院7
    6年度台抗第274號裁判意旨參照）。
　㈢經查，聲請人主張相對人於112年1月至5月間已虧損109,124
    元，導致營運困難云云，據其提出之內帳顯示，112年1月至
    5月業績分別為192,333元、277,224元、141,884元、177,35
    3元、107,439元，112年2月尚有盈餘35,552元（見本院卷第
    27頁），顯示相對人並非全無營業收入，另相對人表示有「
    有製青年」、「好油聚集地」等品牌有營利等語，是僅由內
    帳，尚無從確認相對人資產情形，是相對人縱然一時入帳低
    於開銷，未必等同已然陷於經營困難。相對人目前雖係因故
    停業，然其日後若予恢復經營，仍有待衡其資產負債，非必
    然陷於業務不能開展，如繼續經營必然導致重大虧損之窘境
    。聲請人提出之資料，並不足佐證相對人在經營中有業務不
    能開展之原因，如再繼續經營，必然導致不能彌補之虧損。
　㈣聲請人另主張股東丘翔龍與廖鑒鈞均有解散意願，股東丘翔
    龍與廖鑒鈞間有衝突，無互信關係，難以期待未來營運轉好
    云云。廖鑒鈞則陳稱:相對人的經營、解散或股東退股都可
    以討論，應由股東討論，而非聲請法院裁定解散等語。由聲
    請人提出其與廖鑒鈞對話紀錄（見原證8），廖鑒鈞於112年
    4月7日向丘翔龍提出，應先確認:品牌是否繼續營運，如繼
    續要交接，新採購是否繼續，保固如何分配，存貨及寄修移
    送，舊客戶採購分配，退夥交接清算等事項，俱屬公司治理
    之範疇，顯見相對人經營尚有相關事務需討論，如股東均同
    意解散相對人，為尊重私人經營企業之自由，應以股東同意
    或股東會決議而解散為原則，有待股東間就相關權利義務事
    項討論後而決之，非逕聲請法院裁定解散。股東間有紛爭而
    喪失互信基礎與公司之經營是否有顯著困難分屬二事，股東
    間縱有意見不合，亦不得逕認為公司經營有顯著困難，而應
    就公司之整體營運及業務之進行予以考量，以達企業維持之
    目的及穩定。股東間如有意見不合，應循公司法相關規定參
    與以影響公司經營行為，或若認公司經營情形與其期待不符
    ，亦得脫退不再任公司股東，尚難以股東間意見相左，無法
    達成共識，即逕認公司經營有顯著困難之情形。
　㈤本院依公司法第11條第1項規定，徵詢主管機關、目的事業中
    央主管機關之意見，經濟部函覆稱：相對人主管機關為臺中
    市政府，其所營事業無應經許可事業，依公司法無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其無法就本案表示意見等語（見本院卷第55至56
    頁）；臺中市政府函覆稱：相對人自112年9月1日起至113年
    8月31日停止營業在案，尚無違反公司登記相關規定。關於
    該公司是否有顯著困難或重大損害無意見等語（見本院卷第
    51至52、95頁）。按公司法第11條裁定解散之規定，乃專為
    經營中之公司而設，必公司經營中有顯著困難或重大損害之
    原因，法院方得依少數股東之聲請，介入公司經營而為是否
    准予裁定解散之審查，準此，已依相關規定辦理停止營業之
    公司，即非經營中之公司，自無公司法第11條規定之適用。
    相對人業於112年9月1日起停止營業至113年8月31日（見原
    證6），復於113年9月1日起停止營業至114年8月31日為止（
    見本院卷第115至116頁），已非經營中之公司，是依上開說
    明，本院無由審查相對人有無經營中顯著困難或重大損害之
    原因，遑論依公司法第11條之規定，就業已依法停止營業相
    對人為裁定解散。
　㈥綜上所述，本件聲請人依公司法第11條第1項規定聲請裁定解
    散相對人，於法未合，不應准許。
五、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3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陳僑舫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
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3　　日
                                書記官　黃俞婷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55號
聲  請  人  丘翔龍
訴訟代理人  丘瀚文律師
相  對  人  上吉生貿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廖鑒鈞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裁定公司解散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代表公司之股東，如為自己或他人與公司為買賣、借貸或其他法律行為時，不得同時為公司之代表，公司法第108條第4項準用同法第59條有明文規定，此即雙方代表之禁止，而民法第106條亦有相同之規定。次按法人之代表人，在民法上固非所謂法定代理人，在民事訴訟法上，則視作法定代理人，適用關於法定代理之規定。又按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得當選為董事或監察人。但須指定自然人代表行使職務，公司法第27條第1項，亦有明文。查相對人上吉生貿易有限公司董事為丘翔龍（見原證１），則丘翔龍既為相對人代表人，又為本件聲請人，有違禁止雙方代表之規定，依前揭規定，應以不執行業務之股東即上吉展有限公司為相對人公司之法定代理人。而法人當選為董事應指定自然人代表行使職務，而上吉展有限公司代表人為廖鑒鈞（見原證2），是本件以廖鑒鈞擔任相對人公司法定代理人，合先敘明。
二、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於民國107年7月30日設立登記，股東為聲請人及上吉展有限公司（下稱上吉展公司，代表人廖鑒鈞）。相對人於112年1月至5月間開始大量虧損，導致營運困難，按廖鑒鈞製作之公司內帳，112年1月至5月間已虧損新臺幣（下同）109,124元；相對人自112年9月1日起已暫停營業，迄今無收入，現況無經營；且股東丘翔龍與廖鑒鈞均有解散意願，廖鑒鈞提議解散，由丘翔龍自行經營相對人之品牌「有製青年」，或購入上吉展公司股份後繼續經營；股東丘翔龍與廖鑒鈞間有衝突，無互信關係，廖鑒鈞從111年9月自行調整分配利潤計算，減少丘翔龍金額，於112年1月逕行將丘翔龍薪資歸零；上吉展公司宣佈終止經營相對人，不再販售相對人之品牌「有製青年」商品。綜上，相對人經營有顯著困難，為此依公司法第11條第1項之規定，聲請裁定准予相對人解散等語。
三、相對人意見略以:因丘翔龍於112年9月將有營利之品牌「有製青年」、「好油聚集地」轉為自己財產，才導致相對人沒辦法營運。是丘翔龍自行停止營運項目，只要丘翔龍重啟營利品牌，相對人可以繼續營運；上吉展公司沒有協助相對人，不代表相對人沒有辦法繼續營運，聲請人是執行股東，沒有上吉展公司協助，依然可以營運。其有與丘翔龍討論如何轉交供應商及客戶資料，其不再協助，將業務交給丘翔龍經營相對人；丘翔龍可以繼續獨立經營相對人，只是交接事項要經過股東討論。丘翔龍故意讓相對人無法營運，時間一長才想要解散，逃避相對人積欠其廠商墊款、營運資金的墊付費用。其希望丘翔龍繼續經營相對人，清償相對人欠款，其繼續擔任股東，不再參與經營。還是有客人希望購買相對人品牌之商品。就算丘翔龍不再經營相對人，仍有原證8的事項需要討論，如客戶保固等涉及商譽，應該先討論。相對人之經營、解散或退股，都應該由其與丘翔龍討論，而非聲請由法院裁定解散等語。
四、本院之判斷：
　㈠聲請人主張其為相對人之股東，有相對人公司變更登記表（見原證4）在卷可稽，則聲請人得依公司法第11條第1項規定聲請裁定解散相對人，合先敘明。
　㈡按公司之經營，有顯著困難或重大損害時，法院得據股東之聲請，於徵詢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中央主管機關意見，並通知公司提出答辯後，裁定解散，公司法第11條第1項定有明文。公司法第11條第1項所謂公司之經營，有顯著困難者，係指公司設立登記後，開始營業，在經營中有業務不能展開之原因，如再繼續經營，將導致難以彌補之虧損的情形而言。又公司法為尊重私人經營企業之自由，以經股東同意或股東會決議而解散為原則，由法院裁定解散公司為例外，故由法院裁定解散公司應慎重為之。此觀之公司法第11條所列要件中，除須「公司之經營，有顯著困難或重大損害」之「顯著」及「重大」嚴格要件外，更要求法院為解散裁定前須「徵詢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中央主管機關意見」，即彰顯由法院裁定解散公司係於廣納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中央主管機關意見後，並經判斷公司經營確有顯著困難或重大損害之情事，始得裁定准予解散。次按公司法第11條第1項所謂公司之經營，有顯著困難云者，係指公司於設立登記後，開始營業，在經營中有業務不能開展之原因。如再繼續經營，必導致不能彌補之虧損之情形而言。若公司於設立登記後，滿6個月尚未開始營業，或開始營業後自行停止營業6個月以上者，則為中央主管機關依公司法第10條第1款規定命令解散之問題，非同法第11條第1項法院裁定解散之原因（最高法院76年度台抗第274號裁判意旨參照）。
　㈢經查，聲請人主張相對人於112年1月至5月間已虧損109,124元，導致營運困難云云，據其提出之內帳顯示，112年1月至5月業績分別為192,333元、277,224元、141,884元、177,353元、107,439元，112年2月尚有盈餘35,552元（見本院卷第27頁），顯示相對人並非全無營業收入，另相對人表示有「有製青年」、「好油聚集地」等品牌有營利等語，是僅由內帳，尚無從確認相對人資產情形，是相對人縱然一時入帳低於開銷，未必等同已然陷於經營困難。相對人目前雖係因故停業，然其日後若予恢復經營，仍有待衡其資產負債，非必然陷於業務不能開展，如繼續經營必然導致重大虧損之窘境。聲請人提出之資料，並不足佐證相對人在經營中有業務不能開展之原因，如再繼續經營，必然導致不能彌補之虧損。
　㈣聲請人另主張股東丘翔龍與廖鑒鈞均有解散意願，股東丘翔龍與廖鑒鈞間有衝突，無互信關係，難以期待未來營運轉好云云。廖鑒鈞則陳稱:相對人的經營、解散或股東退股都可以討論，應由股東討論，而非聲請法院裁定解散等語。由聲請人提出其與廖鑒鈞對話紀錄（見原證8），廖鑒鈞於112年4月7日向丘翔龍提出，應先確認:品牌是否繼續營運，如繼續要交接，新採購是否繼續，保固如何分配，存貨及寄修移送，舊客戶採購分配，退夥交接清算等事項，俱屬公司治理之範疇，顯見相對人經營尚有相關事務需討論，如股東均同意解散相對人，為尊重私人經營企業之自由，應以股東同意或股東會決議而解散為原則，有待股東間就相關權利義務事項討論後而決之，非逕聲請法院裁定解散。股東間有紛爭而喪失互信基礎與公司之經營是否有顯著困難分屬二事，股東間縱有意見不合，亦不得逕認為公司經營有顯著困難，而應就公司之整體營運及業務之進行予以考量，以達企業維持之目的及穩定。股東間如有意見不合，應循公司法相關規定參與以影響公司經營行為，或若認公司經營情形與其期待不符，亦得脫退不再任公司股東，尚難以股東間意見相左，無法達成共識，即逕認公司經營有顯著困難之情形。
　㈤本院依公司法第11條第1項規定，徵詢主管機關、目的事業中央主管機關之意見，經濟部函覆稱：相對人主管機關為臺中市政府，其所營事業無應經許可事業，依公司法無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其無法就本案表示意見等語（見本院卷第55至56頁）；臺中市政府函覆稱：相對人自112年9月1日起至113年8月31日停止營業在案，尚無違反公司登記相關規定。關於該公司是否有顯著困難或重大損害無意見等語（見本院卷第51至52、95頁）。按公司法第11條裁定解散之規定，乃專為經營中之公司而設，必公司經營中有顯著困難或重大損害之原因，法院方得依少數股東之聲請，介入公司經營而為是否准予裁定解散之審查，準此，已依相關規定辦理停止營業之公司，即非經營中之公司，自無公司法第11條規定之適用。相對人業於112年9月1日起停止營業至113年8月31日（見原證6），復於113年9月1日起停止營業至114年8月31日為止（見本院卷第115至116頁），已非經營中之公司，是依上開說明，本院無由審查相對人有無經營中顯著困難或重大損害之原因，遑論依公司法第11條之規定，就業已依法停止營業相對人為裁定解散。
　㈥綜上所述，本件聲請人依公司法第11條第1項規定聲請裁定解散相對人，於法未合，不應准許。
五、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3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陳僑舫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3　　日
                                書記官　黃俞婷




